
启 东 市 发 展 和 改 革 委 员 会 
启 东 市 农 业 农 村 局 
启 东 市 粮 食 和 物 资 储 备 局 

启发改〔2021〕23 号 

 
  

关于转发省发展改革委 省农业农村厅 省粮食

和物资储备局《关于明确农产品初加工用电价格

有关事项的通知》 
 

国网江苏省电力有限公司启东市供电分公司： 

 现将省发展改革委省农业农村厅 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《关于

明确农产品初加工用电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苏发改价格发

〔2021〕144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附件：《关于明确农产品初加工用电价格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苏

发改价格发〔2021〕144 号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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启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         启东市农业农村局 

 

 

 

 

 

启东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

 

     

2021 年 2 月 22 日 

 

 

 

 

  抄送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启东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月 22 日印发   


